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 

115年夏季「特殊教育導論（3學分）」招生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。 

二、 目的：依據112年6月21日修訂公布特殊教育法第七條規定：「（第二項）各級學校與幼

兒園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主管人員，應進用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

者。 (第三項) 前項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，指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者。」為提

升特教專業素養，擬開辦「特殊教育導論」，以增進其知能。    

三、 招生對象：具高中職以上學歷，對於從事教育、特教或輔導之教師及助人工作有興趣

者。 

四、 招生人數：限額60人，修習人數未達20人者不開班。 

五、 開班日期：115年7月20日(星期一)至115年8月2日(星期日)止(含假日)，18:30~21:50(四
節課)。（8月2日進行線上測驗） 

六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5年7月9日(星期四)止，若額滿即提前終止辦理報名。 

七、 上課地點：採Google meet線上教學，開課前另行通知上課連結。 

八、 收費標準：每一學分費為1,900元整，報名費為新臺幣300元，共計6,000元整(如有退費

報名費不退還)。 

九、 上課用書：本班為線上課程，講義由老師線上提供，不須額外負擔。 

十、 報名方式及繳交文件： 

(一) 網路報名：請至本校進修推廣部網頁https://dce.ntcu.edu.tw/完成會員註冊，點選「課

程資訊-學分課程」，並依網頁引導選擇繳費方式。請以電腦系統產生之銷帳編號及

應繳金額，在報名後7天內以ATM或線上刷信用卡繳交費用，始完成報名手續（報名

表正本、身份證影本、學歷證件影本、一吋半身正面照片1張等報名資料需於報名後，

以電子掃描檔、傳真或郵寄等方式擇一繳交）。傳真電話(04)2218-3250、E-mail：
mj@mail.ntcu.edu.tw、郵寄地址：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進修推廣部服務組，信

封請備註「報名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班」。 

(二) 繳交文件：報名表、國民身份證影本、學歷證件影本、一吋半身正面照片1張。 

十一、 課程管理與留意事項： 

(一) 每日簽到1次（上課簽到），請依規定完成線上簽到。 
(二) 學員缺席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(不得超過17小時)且成績經考評及格者，登分完成

後2至3週內，本校以掛號方式寄發學分證明書，並登錄學分時數於全國教師在職進

修資訊網。 

十二、 開課通知：115年7月14日(星期二)前，以簡訊及E-mail方式上課通知。 

十三、 退費規定： 

(一) 當報名人數不足時，本校有權停課並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； 
(二) 凡已報名繳費者，請按時上課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資格；如因故未能上課，

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之退費標準退費：「第十七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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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退學者，應依下列標準退費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

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學員自開班上課

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

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」辦理。 

十四、 其他： 

(一) 學分班課程經報名確認後，除重大原因外不得退選或轉換班級。 
(二) 本校得適當調整本課程、上課教室及師資。 
(三) 請假規定：本校學則請假相關規定。 
(四) 凡依規定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。 
(五) 本班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十六條之規定，本學分證明「不

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」。 
(六) 書籍費與材料費等另須由學員自行負擔，不包含於學費中。 
(七) 如對於課程有相關疑問，歡迎來電或來信詢問 陳小姐(04)2218-3287、

mj@mail.ntc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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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-特殊教育導論(3 學分) 
一、 授課內容與進度 

二、 授課教師：本校特殊教育學系 洪榮照教授。 

三、 上課時間：18:30-21:50 
四、 上課方式：Google meet 線上課程 

日期時間 授課內容（上課節數） 累積時數 

7 月 20 日（一） 
壹、特殊教育基礎篇 
1.特殊教育理念、涵義（2） 
2.國內外特殊教育發展沿革（含特殊史話）、現況與趨勢（2） 

4 

7 月 21 日（二） 3. CRPD 與融合教育(2)、特殊教育法(2)  8 

7 月 22 日（三） 
4.特殊課程、學生鑑定、多元安置與就學輔導（2） 
5.特殊教育行政、相關法規與重要政策（2） 

12 

7 月 23 日（四） 
貳、特殊教育學生教育篇 
1.智能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4） 

16 

7 月 24 日（五） 
2.學習能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
3.視覺智能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

20 

7 月 25 日（六） 
4.聽覺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
5.語言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6.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
24 

7 月 26 日（日） 7.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
8.自閉症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28 

7 月 27 日（一） 9.肢體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
10.腦性麻痺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2） 32 

7 月 28 日（二） 

11.身體病弱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12.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13.發展遲緩兒童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14.其他障礙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
36 



日期時間 授課內容（上課節數） 累積時數 

7 月 29 日(三) 

15.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16.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1） 
17.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0.5） 
18.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0.5） 
19.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0.5） 
20.其他特殊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及教育（0.5） 

40 

7 月 30 日(四) 
參、特殊教育支持篇 
1.融合教育指標及方案推動（2） 
2.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及落實（2） 

44 

7 月 31 日(五) 3.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調整與多元評量（2） 
4.研定行為問題功能介入方案（2） 48 

8 月 1 日(六) 
5.特殊教育學生轉銜與輔導（1） 
6.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運作與相關服務（2） 
7.特殊教育支持系統與社區資源（1） 

52 

8 月 2 日(日) 期末測驗(線上測驗) 54 

 


